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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适用范围 

本手册仅用于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 4757-2017）中 3120

炼钢行业使用系数法核算工业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工业企业。 

利用本手册进行产排污核算得出的污染物产生量与排放量仅代

表了特定行业的工艺、产品、原料在正常工况下污染物产生与排放的

一般规律。 

本行业废水指标包括：工业废水量、化学需氧量、石油类；废气

指标包括：工业废气量、颗粒物。 

2 注意事项 

2.1 企业有多种生产工艺或生产多类产品的产排污量核算 

工业废水量、化学需氧量、石油类、工业废气量、颗粒物：污染

物产生量与产品产量有关，根据不同核算环节计算产污量后，再根据

企业末端治理设施和运行情况计算各污染物的排放量。企业某污染物

指标的产生量、排放量为各核算环节产生量、排放量之和。 

在企业实际排放量计算过程中，如果存在废水回用的情况，需要

在利用产污核算公式的基础上扣除废水回用的部分。公式如下： 

实际排放量=计算排放量×（1-废水回用率） 

炼钢行业产品结构较为复杂，设备生产能力不同，应按原料、生

产工艺和主体设备进行统计，尤其是对拥有多套生产设备的钢铁企业，

应该按照主体生产设备的生产能力确定各自的规模等级，分别统计污

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。 

炼钢生产规模按单台主体设备的公称炉容选取。当生产负荷低于

设计负荷 80%时，按单台主体设备的日产量重新校核生产规模。对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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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炉法炼钢，大、中、小规模的校核标准分别为：≥5000 吨/日、1500

吨/日-5000 吨/日、＜1500 吨/日。对于电炉法炼钢，按规模分为大中

规模及小规模两种，对应校核标准分别为：≥750 吨/日、＜750 吨/日。 

2.2 采用多种废气治理设施组合处理企业的排污量核算 

在排污量计算选择末端治理技术时，若没有对应的组合治理技术，

以主要治理技术为准。 

2.3 系数表中未涉及的产污系数及污染治理效率 

本手册未覆盖的产品包括液态钢、感应炉钢和重熔钢。液态钢水

这种产品在市场上极少，其产污系数可参照同类钢种及工艺进行选取；

模具钢、感应炉钢主要存在于机械行业，其产污系数可参照机械行业

的铸钢件进行选取；重熔钢因其冶炼的特殊性，且多数用于军工行业，

不纳入计算范围。 

对于采用转炉法生产的低合金钢、合金钢，其产污系数按碳钢选

取；对于采用电炉法生产低合金钢，其产污系数按合金钢选取。钢水

浇铸当前主要采用连铸法，本手册按连铸法给出相关产污系数，其他

浇铸方式则参照连铸法。 

对于一般排放口转炉一次烟气主要是对未回收的部分进行计算，

如采取半干法除尘的，其末端治理技术按干法除尘选取，污染物治理

效率选取干法除尘治理效率。 

2.4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

（1）部分术语定义 

排放口定义：按照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-钢铁工业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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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HJ 846-2017）分类要求，将转炉二次烟气排放口、电炉烟气排放口

确定为主要排放口；除主要排放口外的其他排放口均为一般排放口。 

转炉二次烟气：由于冶炼剧烈和其他原因，从汽化冷却入口溢出，

在隔烟室被二次除尘器捕集到的烟气以及在加料、出钢等环节产生的

烟气之和。 

（2）转炉一次烟气（煤气）大多数采取干法除尘，无生产废水；

部分采用新 OG 湿法除尘工艺产生的煤气洗涤水循环使用不外排，本

手册未给出此废水产污系数。 

（3）现有钢铁企业中炼钢工序排放的连铸废水主要为循环水系

统排水，采用“沉淀+除油+过滤”工艺后大部分废水在本工序回用，企

业废水不外排时，此时表中废水相关产污系数均为 0；当少量连铸废

水排入厂区综合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时，结合《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

行业（炼钢）》（HJ/T 428-2008），本手册中除不锈钢组合外均以废

水外排率为 2%时给出相关产污系数。 

（4）由于不同企业工业废气量与废水量差异较大，本手册所提

供的工业废水量、工业废气量系数仅供参考。 

（5）为体现相同产污水平条件下，采用相同环保治理设施的不

同企业对同一污染物去除效果的差异，引入末端治理设施实际运行率

（𝑘）对污染治理技术的实际去除率进行修正。𝑘值反映的是污染治理

设施运行的状态，越稳定运行，𝑘值越高；在取值上，若定义连续稳

定运行的理想状态为 1，则 k取值在 0-1 之间。 

本手册给出本行业的 k计算公式仅供参考，使用时，可根据 k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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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义，选取更适合企业实际情况的表达方式。 

3 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方法 

针对企业实际生产情况，本行业在系数制定过程中将企业全生产

流程划分或拆分为若干工段（核算环节），在核算企业污染物产排量

时，可灵活选择本企业对应的工段进行核算。 

3.1 计算核算环节污染物产生量 

（1）根据产品、原料、污染物产生的主导生产工艺、企业规模

（生产产能）这一组合查找和确定所对应的某一污染物的产污系

数。 

（2）根据该污染物的产污系数计量单位：单位产品产量或单位

原料用量，获取企业实际产品产量或原料用量。 

（3）污染物产生量计算公式（如下）进行计算： 

污染物产生量=污染物对应的产污系数×产品产量（原料用量） 

𝐺产𝑖 = 𝑃产 ×𝑀𝑖 

其中， 

𝐺产𝑖：核算环节 i 某污染物的平均产生量； 

𝑃产：核算环节某污染物对应的产污系数； 

𝑀𝑖：核算环节 i 的产品总量/原料总量。 

3.2 计算核算环节污染物去除量 

（1）根据企业对某一污染物所采用的治理技术查找和选择相应

的治理技术平均去除效率； 

（2）根据所填报的污染治理设施实际运行率参数及其计算公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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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出该企业某一污染物的治理设施实际运行率（k 值）。 

（3）利用污染物去除量计算公式（如下）进行计算： 

污染物去除量=污染物产生量×污染物去除率 =污染物产生量×

治理技术平均去除效率×治理设施实际运行率 

𝑅减𝑖 = 𝐺产𝑖 × 𝜂𝑇 × 𝑘𝑇 

其中， 

𝑅减𝑖：核算环节 i 某污染物的去除量； 

𝜂𝑇：核算环节 i 某污染物采用的末端治理技术的平均去除效率； 

𝑘𝑇：核算环节 i 某污染物采用的末端治理设施的实际运行率。 

3.3 计算核算环节污染物排放量 

污染物排放量=污染物产生量-污染物去除量 

=污染物对应的产污系数×产品产量（原料用量）-

污染物产生量×治理技术平均去除效率×治理设施实际运行率 

3.4 计算企业污染物排放量 

同一企业某污染物全年的污染物产生（排放）总量为该企业同年

实际生产的全部工艺（核算环节）、产品、原料、规模污染物产生（排

放）量之和。 

𝐸排 = 𝐺产 − 𝑅减 =∑（𝐺产 i − 𝑅减 i）

=∑[𝑃产 ×𝑀𝑖（1 − 𝜂𝑇 × 𝑘𝑇）] 

4 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案例 

某企业以铁矿石为主要原料，包含烧结（球团）、炼铁、炼钢、

轧钢等工序的长流程钢铁联合企业，年生产粗钢总量为 1000 万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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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炼钢工序的废气包含有主要排放口的转炉二次烟气有组织颗粒

物和一般排放口的转炉一次烟气、铁水预处理烟气、精炼炉烟气以及

在上料和出钢等环节产生的烟气。此处以转炉二次烟气有组织颗粒物

为例说明排放量计算过程。 

表 1 某企业炼钢环节相关参数 

 
核算环节：炼钢 

名称 万吨 

产品及产量 粗钢 1000 

工艺 转炉法 

装备规模 260 吨 

污染治理设施（废气） 布袋除尘、干法除尘 

污染治理设施（废水） 沉淀分离+上浮分离+过滤分离 

实际运行率参数 
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时间 7680 小时 

正常生产时间 7680 小时 

 

（1）转炉二次烟气有组织颗粒物产生量计算 

①查找产污系数及其计量单位 

根据企业基本信息，查找本手册中主要产品为：碳钢，主要原料：

废钢、铁水、铁合金、造渣剂，主要工艺：转炉法，装备规模：260

吨。查询组合中转炉二次烟气有组织颗粒物的产污系数为 5.11，单位

为千克/吨-产品。 

②获取企业产品产量与原料用量 

该企业实际情况为：该工段主要产品粗钢 2017年产量为 1000万

吨。 

③计算转炉二次烟气有组织颗粒物产生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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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查询到的组合中，转炉二次烟气有组织颗粒物的产污系数单

位为千克/吨-产品，因此在核算产生量时需获取产品产量。 

转炉二次烟气有组织颗粒物产生量= 

转炉二次烟气有组织颗粒物的产污系数×产品（碳钢）产量 

=5.11×1000×10000÷1000=51100吨。 

（2）转炉二次烟气有组织颗粒物去除量计算 

①查找治理技术平均去除效率 

由于该企业转炉二次烟气采用布袋除尘，查询系数表中该组合下

对应的末端治理技术处理效率为 99.6%。 

②计算污染治理设施实际运行率 k 

根据产污系数组合查询结果，该组合中转炉二次烟气有组织颗粒

物对应的污染治理设施（布袋除尘器）实际运行率计算公式为： 

k=除尘设备年正常运行小时数/生产系统年运行小时数=7680 小

时/7680小时=1 

③计算转炉二次烟气有组织颗粒物去除量 

转炉二次烟气有组织颗粒物去除量=转炉二次烟气有组织颗粒物

产生量×末端治理技术处理效率×污染治理设施（布袋除尘器）实际运

行率=51100吨×99.6%×1=50895.6吨 

（3）转炉二次烟气有组织颗粒物排放量计算 

转炉二次烟气有组织颗粒物排放量=转炉二次烟气有组织颗粒物

产生量-转炉二次烟气有组织颗粒物去除量=51100−50895.6=204.4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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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系数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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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20 炼钢行业系数表 

工段名

称 

产品名

称 

原料名

称 

工艺名

称 

规模等

级 
污染物指标 单位 产污系数 末端治理技术名称 

末端治理技术平

均去除效率（%） 
参考 k 值计算公式1 

/ 碳钢 

废钢、

铁水

（块）

、铁合

金、造

渣剂 

转炉法 
≥150

吨
①

 

废气 

转炉二次烟气

废气量 

标立方米/

吨-产品 
3547 / 0 / 

转炉二次烟气

有组织颗粒物 

千克/吨-产

品 
5.11 布袋除尘 99.6 

k=除尘设备年正常运行小

时数（小时）/生产系统年

运行小时数（小时） 

一般排放口废

气量 

标立方米/

吨-产品 
4504 / 0 / 

一般排放口颗

粒物 

千克/吨-产

品 
4.51 

布袋除尘 99.6
②

 

k=除尘设备年正常运行小

时数（小时）/生产系统年

运行小时数（小时） 

干法除尘 96
③

 

湿法除尘 94
④

 

废水 

废水量 吨/吨-产品 0.070 / 0 / 

化学需氧量 克/吨-产品 7.26 
沉淀分离+上浮分离+

过滤分离 
70 k=废水治理设备年正常运

行小时数（小时）/生产系

统年运行小时数（小时） 石油类 克/吨-产品 0.77 
沉淀分离+上浮分离+

过滤分离 
90 

一般工

业固废 
钢渣 吨/吨-产品 0.13 / / / 

注：①指单台转炉的公称炉容，单台转炉日产量校核标准为：≥5,000 吨；②专指铁水预处理、上料系统、精炼炉等产生的废气治理技术对应的末端治理技

术处理效率；③专指转炉一次烟气干法除尘技术对应的末端治理技术处理效率；④专指转炉一次烟气新 OG 法除尘技术对应的末端治理技术处理效率。  

 

1：该公式仅供参考，使用时，可根据 K 值定义，选取更适合企业实际情况的表达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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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20 炼钢行业系数表（续 1） 

工段名

称 

产品名

称 

原料名

称 

工艺名

称 

规模等

级 
污染物指标 单位 产污系数 末端治理技术名称 

末端治理技术平

均去除效率

（%） 

参考 k 值计算公式 

/ 碳钢 

废钢、

铁 水

（块）、 

铁 合

金、造

渣剂 

转炉法 

50≤ 产

量 <150

吨
①

 

废气 

转炉二次烟气

废气量 

标立方米/

吨-产品 
3630 / 0 / 

转炉二次烟气

有组织颗粒物 

千克/吨-产

品 
7.26 布袋除尘 99.6 

k=除尘设备年正常运行小

时数（小时）/生产系统年

运行小时数（小时） 

一般排放口废

气量 

标立方米/

吨-产品 
4800 / 0 / 

一般排放口颗

粒物 

千克/吨-产

品 
5.75 

布袋除尘 99.6
②

 

k=除尘设备年正常运行小

时数（小时）/生产系统年

运行小时数（小时） 

干法除尘 96
③

 

湿法除尘 94
④

 

废水 

废水量 吨/吨-产品 0.086 / 0 / 

化学需氧量 克/吨-产品 9.50 
沉淀分离+上浮分

离+过滤分离 
70 k=废水治理设备年正常运

行小时数（小时）/生产系

统年运行小时数（小时） 石油类 克/吨-产品 1.10 
沉淀分离+上浮分

离+过滤分离 
90 

一般工

业固废 
钢渣 吨/吨-产品 0.14 / / / 

注：①指单台转炉的公称炉容，单台转炉日产量校核标准为：1500-5000 吨；②专指铁水预处理、上料系统、精炼炉等产生的废气治理技术对应的末

端治理技术处理效率；③专指转炉一次烟气干法除尘技术对应的末端治理技术处理效率；④专指转炉一次烟气新 OG 法除尘技术对应的末端治理技术处理

效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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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20 炼钢行业系数表（续 2） 

工段名

称 

产品名

称 

原料名

称 

工艺名

称 

规模等

级 
污染物指标 单位 产污系数 末端治理技术名称 

末端治理技术平均

去除效率（%） 
参考 k 值计算公式 

/ 碳钢 

废钢、

铁 水

（块）、 

铁 合

金、造

渣剂 

转炉法 
<50 吨

①
 

废气 

转炉二次烟气

废气量 

标立方米/

吨-产品 
4070 / 0 / 

转炉二次烟气

有组织颗粒物 

千克/吨-产

品 
9.12 布袋除尘 99.6 

k=除尘设备年正常运行小

时数（小时）/生产系统年

运行小时数（小时） 

一般排放口废

气量 

标立方米/

吨-产品 
5671 / 0 / 

一般排放口颗

粒物 

千克/吨-产

品 
7.66 

布袋除尘 99.6
②

 
k=除尘设备年正常运行小

时数（小时）/生产系统年

运行小时数（小时） 

干法除尘 96
③

 

湿法除尘 94
④

 

废水 

废水量 吨/吨-产品 0.71 / 0 / 

化学需氧量 克/吨-产品 12.00 
沉淀分离+上浮分

离+过滤分离 
70 k=废水治理设备年正常运

行小时数（小时）/生产系

统年运行小时数（小时） 石油类 克/吨-产品 2.10 
沉淀分离+上浮分

离+过滤分离 
90 

一般工

业固废 
钢渣 吨/吨-产品 0.15 / / / 

注：①指单台转炉的公称炉容，单台转炉日产量校核标准为：＜1500 吨；②专指铁水预处理、上料系统、精炼炉等产生的废气治理技术对应的末端治

理技术处理效率；③专指转炉一次烟气干法除尘技术对应的末端治理技术处理效率；④专指转炉一次烟气新 OG 法除尘技术对应的末端治理技术处理效

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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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20 炼钢行业系数表（续 3） 

工段名

称 

产品名

称 
原料名称 

工艺名

称 

规模等

级 
污染物指标 单位 产污系数 

末端治理技术

名称 

末端治理技术平均

去除效率（%） 
参考 k 值计算公式 

/ 

碳钢 

废钢、生

铁

（水）、

铁合金、

造渣剂 

电炉法 
所有规

模 

废气 

电炉烟气废气量 
标立方米/

吨-产品 
17820 / 0 / 

电炉烟气有组织

颗粒物 

千克/吨-产

品 
23.15 布袋除尘 99.6 

k=除尘设备年正常运行小

时数（小时）/生产系统年

运行小时数（小时） 

一般排放口废气

量 

标立方米/

吨-产品 
3042 / 0 / 

一般排放口颗粒

物 

千克/吨-产

品 
3.04 布袋除尘 99.6 

k=除尘设备年正常运行小

时数（小时）/生产系统年

运行小时数（小时） 

废水 

废水量 吨/吨-产品 0.086 / 0 / 

化学需氧量 克/吨-产品 9.50 
沉淀分离+上浮

分离+过滤分离 
70 k=废水治理设备年正常运

行小时数（小时）/生产系统

年运行小时数（小时） 石油类 克/吨-产品 1.10 
沉淀分离+上浮

分离+过滤分离 
90 

一般工

业固废 
钢渣 吨/吨-产品 0.18 / / / 

钒渣 

废钢、铁

水

（块）、

铁合金、

造渣剂 

转炉法 
所有规

模 
废气 

提钒转炉二次烟

气废气量 

标立方米/

吨-产品 
3403

①
 / 0 / 

提钒转炉二次烟

气有组织颗粒物 

千克/吨-产

品 
12.80

①
 布袋除尘 99.6 

k=除尘设备年正常运行小

时数（小时）/生产系统年

运行小时数（小时） 

注：①专指提钒转炉对应的产污系数。 



13 

3120 炼钢行业系数表（续 4） 

工段名

称 

产品名

称 

原料名

称 

工艺名

称 

规模等

级 
污染物指标 单位 产污系数 

末端治理技术名

称 

末端治理技术平均

去除效率（%） 
参考 k 值计算公式 

/ 不锈钢 

废钢、

铁 水

（块）、

铁铬合

金、直

接还原

铁、造

渣剂 

转炉法 
所有规

模 

废气 

转炉二次烟气

废气量 

标立方米/

吨-产品 
4752 / 0 / 

转炉二次烟气

有组织颗粒物 

千克/吨-产

品 
1.42 布袋除尘 99.6 

k=除尘设备年正常运行小

时数（小时）/生产系统年

运行小时数（小时） 

一般排放口废

气量 

标立方米/

吨-产品 
7790

①
 / 0 / 

一般排放口颗

粒物 

千克/吨-产

品 
44.00

①
 

布袋除尘 99.6
②

 

k=除尘设备年正常运行小

时数（小时）/生产系统年运

行小时数（小时） 

干法除尘 96
③

 

湿法除尘 94
④

 

废水 

废水量 吨/吨-产品 0.13
⑤

 / 0 / 

化学需氧量 克/吨-产品 34.60
⑤

 
沉淀分离+上浮

分离+过滤分离 
70 k=废水治理设备年正常运

行小时数（小时）/生产系统

年运行小时数（小时） 石油类 克/吨-产品 0.13
⑤

 
沉淀分离+上浮

分离+过滤分离 
90 

一般工

业固废 
钢渣 吨/吨-产品 0.28 / / / 

注：①专指上料系统、精炼炉、一次烟气、三次烟气、连铸切割等过程产生的废气污染物指标；②专指除一次烟气外的其他烟气除尘技术对应的末端

治理技术处理效率；③指一次烟气干法除尘技术对应的末端治理技术处理效率；④专指一次烟气新 OG 法除尘技术对应的末端治理技术处理效率；⑤特指

从连铸旋流池排向厂区总污水处理站废水的相关指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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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20 炼钢行业系数表（续 5） 

工段名

称 

产品名

称 

原料名

称 

工艺名

称 

规模等

级 
污染物指标 单位 产污系数 

末端治理技术

名称 

末端治理技术平均

去除效率（%） 
参考 k 值计算公式 

/ 不锈钢 

废钢、

铁 水

（块）、 

铁铬合

金、直

接还原

铁、造

渣剂 

电炉法 
所有规

模 

废气 

电炉烟气废气

量 

标立方米/

吨-产品 
9244 / 0 / 

电炉烟气有组

织颗粒物 

千克/吨-产

品 
25.80 布袋除尘 99.6 

k=除尘设备年正常运行小时

数（小时）/生产系统年运行

小时数（小时） 

一般排放口废

气量 

标立方米/

吨-产品 
17850

①
 / 0 / 

一般排放口颗

粒物 

千克/吨-产

品 
52.60

①
 布袋除尘 99.6 

k=除尘设备年正常运行小时

数（小时）/生产系统年运行

小时数（小时） 

废水 

废水量 吨/吨-产品 0.11
②

 / 0 / 

化学需氧量 克/吨-产品 30.10
②

 
沉淀分离+上浮

分离+过滤分离 
70 k=废水治理设备年正常运行

小时数（小时）/生产系统年

运行小时数（小时） 石油类 克/吨-产品 0.11
②

 
沉淀分离+上浮

分离+过滤分离 
90 

一般工

业固废 
钢渣 吨/吨-产品 0.29 / / / 

注：①专指上料系统、精炼炉、三次烟气、连铸切割等过程产生的废气污染物指标；②特指从连铸旋流池排向厂区总污水处理站废水的相关指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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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20 炼钢行业系数表（续 6） 

工段名

称 

产品名

称 

原料名

称 

工艺名

称 

规模等

级 
污染物指标 单位 产污系数 

末端治理技术

名称 

末端治理技术平均

去除效率（%） 
参考 k 值计算公式 

/ 合金钢 

废钢、

生铁水

（块）、 

铁 合

金、直

接还原

铁、造

渣剂 

电炉法 
≥50 吨

①
 

废气 

电炉烟气废气

量 

标立方米/

吨-产品 
11960 / 0 / 

电炉烟气有组

织颗粒物 

千克/吨-产

品 
11.80 布袋除尘 99.6 

k=除尘设备年正常运行小时

数（小时）/生产系统年运行

小时数（小时） 

一般排放口废

气量 

标立方米/

吨-产品 
2540 / 0 / 

一般排放口颗

粒物 

千克/吨-产

品 
1.35 布袋除尘 99.6 

k=除尘设备年正常运行小时

数（小时）/生产系统年运行

小时数（小时） 

废水 

废水量 吨/吨-产品 0.071 / 0 / 

化学需氧量 克/吨-产品 7.70 
沉淀分离+上浮

分离+过滤分离 
70 k=废水治理设备年正常运行

小时数（小时）/生产系统年

运行小时数（小时） 石油类 克/吨-产品 0.66 
沉淀分离+上浮

分离+过滤分离 
90 

一般工

业固废 
钢渣 吨/吨-产品 0.15 / / / 

注：①单台电炉日产量校核标准为：≥750 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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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20 炼钢行业系数表（续 7） 

工段名

称 

产品名

称 

原料名

称 

工艺名

称 

规模等

级 
污染物指标 单位 产污系数 

末端治理技术

名称 

末端治理技术平均

去除效率（%） 
参考 k 值计算公式 

/ 合金钢 

废钢、

生铁水

（块）、 

铁 合

金、直

接还原

铁、造

渣剂 

电炉法 
<50 吨

①
 

废气 

电炉烟气废气

量 

标立方米/

吨-产品 
50967 / 0 / 

电炉烟气有组

织颗粒物 

千克/吨-产

品 
13.50 布袋除尘 99.6 

k=除尘设备年正常运行小

时数（小时）/生产系统年运

行小时数（小时） 

一般排放口废

气量 

标立方米/

吨-产品 
12249 / 0 / 

一般排放口颗

粒物 

千克/吨-产

品 
4.49 布袋除尘 99.6 

k=除尘设备年正常运行小

时数（小时）/生产系统年运

行小时数（小时） 

废水 

废水量 吨/吨-产品 0.140 / 0 / 

化学需氧量 克/吨-产品 9.90 
沉淀分离+上浮

分离+过滤分离 
70 k=废水治理设备年正常运

行小时数（小时）/生产系统

年运行小时数（小时） 石油类 克/吨-产品 1.16 
沉淀分离+上浮

分离+过滤分离 
90 

一般工

业固废 
钢渣 吨/吨-产品 0.20 / / / 

注：①单台电炉日产量校核标准为：＜750 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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